
关于开展第二批南海区品牌社区教育学习中心
培育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区有关单位，省市属高校、

职业院校，南海开放大学，区属中职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继续教育

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指示，落实《教育部关于印发〈学习型

社会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要求，加快我区新时代学习型社会

建设，构建更加完善的社区教育办学网络，推进社区教育特色品

牌建设，经研究，决定开展第二批南海区品牌社区教育学习中心

培育建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育建设范围

（一）南海区各区直单位及其下属单位（如南海博物馆、南

海区文化馆、康有为博物馆、职业院校等）。

（二）各镇（街道）社区学校，各村(居)民委员会及村（社

区）学习点（文化中心）。

（三）其他单位。如康养机构、老年学校、文化场所（如九

江酒厂博物馆）、科研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社区教育服务机构，

以及省市属高校、职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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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基本条件

（一）领导重视社区教育，能学习与领会党和国家教育政策，

树立正确的终身教育理念，对社区教育工作内涵有一定的认识。

（二）具有一定的社区教育工作基础，有明确的社区教育活

动工作计划，并能认真贯彻落实，成效显著。

（三）能开发和利用本单位的资源，为社区开展比较固定的

社区教育活动，市民乐于参与，并且参与率高。

（四）社区教育活动有特色、质量好，并取得实际成效，在

全区社区教育建设工作中发挥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

（五）有明确的学习中心负责人，拥有一支相对稳定、素质

较高、结构合理、专兼职相结合的社区教育工作队伍。

（六）拥有可持续使用的、相对固定的学习场所。

（七）能适当开展社区教育项目和实践探索工作，重视社区

教育活动经验的总结提炼，有相关活动报道，且具有一定的影响

力。

（八）拥有能够支撑学习中心可持续发展、建设的经费保障

制度和基本运行制度。

三、申请推荐

（一）组织推荐申请

1.区直单位负责组织本单位及其下属单位的推荐、审核和申

请工作。

2.各镇（街道）负责本镇（街道）的推荐、审核和申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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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单位自行推荐和申请。

（二）申请材料要求

1.报送《佛山市南海区品牌社区教育学习中心申请表》《佛

山市南海区品牌社区教育学习中心推荐登记表》电子版和加盖公

章后一式两份的纸质版（附件 1、附件 2）。

2.所有材料中所涉及的相关数据应为近两年的最新数据，主

要工作情况应为近三年以来社区教育的主要工作经验和成效。

四、审核确定

区教育局将组织审核申请单位材料，视需要组织现场考察，

经公示无异议后，公布确定第二批南海区品牌社区教育学习中心

名单，并列入培育建设清单。

五、培育建设

坚持培育为主、重在建设的原则，组织专家指导培育单位细

化完善建设工作方案，及时总结交流，凝练可复制、可推广的典

型经验，结合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等活动，择优组织宣传推广，

推动形成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良好氛围。

品牌社区教育学习中心要充分调动利用现有基础和条件，适

当开发拓展新资源，积极组织开展社区教育活动，不断提升建设

水平，打造品牌项目和品牌课程，助推我区学习型社会建设。

六、其他要求

请各镇（街道）、各单位于 4 月 8 日前将申请材料（电子版

和纸质版）报送到南海开放大学。联系人：曹栋老师，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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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33058，18923186762；邮箱：215754119@qq.com；加盖公章

纸质版递交或邮寄地址：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新三路 2 号南海开放

大学，曹栋老师收，18923189762。

附件：1.佛山市南海区品牌社区教育学习中心申请表

2.佛山市南海区品牌社区教育学习中心推荐登记表

3.佛山市社区教育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2024 年佛

山市社区教育学习中心培育建设名单的公示

4.佛山市南海区社区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公布南海区第一批品牌社区教育学习中心培育建

设名单的通知

5.区有关单位名单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局

2025 年 3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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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佛山市南海区品牌社区教育学习中心

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 请 日 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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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与公章一致）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座机、手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座机、手机）

通讯地址 邮箱

单位成立
时间

主管单位

面向服务
人群

服务区域 服务人群 人次

条件
保障

社区教育
工作队伍

专职管理人员（人）

兼职管理人员（人）

专职教师人员（人）

兼职教师人员（人）

社区教育
活动经费

经费来源

投入（元）

主要活动 含特色活
动或品牌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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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工作情况（限500-10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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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工作方案（限1500字以内）
（包括建设目标、工作任务、特色创新、保障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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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审核意见

本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单

位推荐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

意见

专家组组长 联系电话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区教育
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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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佛山市南海区品牌社区教育学习中心推荐登记表

推荐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填表联系人： 联系电话（办公电话、手机）：

序
号

单位名称

（与公章一致）
成立时间

参与
人次

单位地址
学习中心
负责人

联系电话（办公
电话、手机）

学习中心联
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办公
电话、手机）

联系邮箱 备注

注：1.推荐单位为区有关单位、各镇（街道）或自荐单位；

2.表中“单位名称”栏请按公章填写；

3.请按推荐顺序填写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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